
附件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发电侧容量

电价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局），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宁

夏电力交易中心、煤电及新型储能企业、相关市场主体：

为建立健全调节性资源价格机制，更好发挥对构建新型能

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

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

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1501号）要求，结合我区电力市

场运行情况，现就建立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及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总体思路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一体推进电能量、容量、辅助服务

等市场体系建设，逐步构建有效反映各类电源电能量价值和容

量价值的市场价格机制，推动煤电、新型储能、新能源协同健

康发展，结合电网运行现状和电力市场运营实际，建立发电侧

容量电价机制。

二、执行范围

考虑风电、光伏在用电高峰时段提供可靠电力供应的能力

有限，实施范围暂包括合规在运的公用煤电机组、电网侧新型



储能，均不含直流配套电源。

合规在运的公用煤电机组不包括燃煤自备电厂、不符合国

家规划的煤电机组，以及不满足国家对于能耗、环保和灵活调

节能力等要求的煤电机组。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以外的新

型储能技术，包括新型锂离子电池、压缩空气、液流电池、飞

轮等。

执行容量电价机制的煤电机组、电网侧新型储能清单由国

网宁夏电力公司梳理汇总，书面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审核后

发布，清单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三、容量电费确定

煤电机组、电网侧新型储能容量电费由有效容量、容量电

价标准和容量供需系数三者乘积确定。

（一）有效容量。煤电机组的有效容量根据煤电机组铭牌

容量扣除厂用电后确定；电网侧新型储能的有效容量根据满功

率放电时长/6×额定功率并扣除厂用电后确定。总有效容量为煤

电机组、电网侧新型储能、风电、光伏等调节资源的有效容量

之和。

（二）容量电价标准。煤电机组、电网侧新型储能容量电

价标准 2025年 10月至 12月按照 100元/千瓦·年执行，2026年

1月起按照 165元/千瓦·年执行。

（三）容量供需系数。容量供需系数为容量需求与总有效

容量的比值，容量需求按上年系统净负荷曲线的最大值所在时



刻对应的区内统调用电负荷、外送容量需求（不含直流配套电

源送电容量）、备用容量之和减去可中断负荷容量计算确定。容

量供需系数大于 1时取 1。

四、容量电费结算和分摊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按月计算容量电费并结算。新建煤

电机组调试期结束、电网侧新型储能进入市场次月起执行容量

电价机制。

容量电费由区内全体工商业用户月度用电量和发电企业月

度外送电量（不含直流配套煤电，下同）按比例分摊。其中，

区内全体工商业用户对应的容量电费纳入系统运行费用，单设

“发电侧容量电费”科目，由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按月发布、

滚动清算；月度外送电量分摊的容量电费由宁夏电力交易中心

结算并在发电企业月度电费结算依据中单列。

五、容量电费考核

煤电机组正常运行情况下，无法按照调度指令（跨省跨区

送电按合同约定，下同）提供出力且其提供的最大出力小于有

效容量的 95%，月内发生两次扣减当月容量电费 10%，发生三

次扣减 50%，发生四次及以上扣减 100%（含迫停、停备无法恢

复等因自身原因无法按照调令提供最大出力的情形）。对自然

年内月容量电费全部扣减累计发生三次的，取消其未来一年获

取容量电费的资格。

根据《陕宁青三省（区）火电机组深度调峰能力认定及供



热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核定管理办法》（西北监能市场〔2024〕

72号），供热机组供热期月度最大出力以西北能监局核定结果

为准。

新型储能运行期间，月内发生三次非停，扣减当月容量电

费；全年有三个月发生，取消其未来一年获取容量电费的资格。

六、其他事项

本通知自 2025 年 10月 1 日起执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

按国家规定执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建立煤电容量

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宁发改价格（管理）〔2023〕879

号）同步废止。


